
 

 

证券代码：000488  200488    证券简称：晨鸣纸业  晨鸣 B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8 

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2023 年 3 月 28 日，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第十

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>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修订<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

细则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修订<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

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修订<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修订<独立董事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，公司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对公司相关治理制度

作出修订，其中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修订<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修订<独立董事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尚需

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及《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

的修订内容详见附件一至附件四修订对照表，修订后的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》、

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》、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年

报工作制度》全文已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（www.cninfo.com.cn）及香港联交所网站

（www.hkex.com.hk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



 

 

附件一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 

修 前 修 后 

（ 《中华人 共和国公司 》

（“《公司 》”）、《国务 关于 份 公

司境外募 份及上市 别 定》（国务 令

160号）（“《 别 定》”）、《到境外上

市公司 备 》（“ 备 ”）、《关

于到 上市公司对公司 作 充修

函》（“ 函［1995］1 号”）、《关

于 一 促 境外上市公司 作和 化

》（“ ”）、《关于 一 实上

市公司 分 关事 》（“ 发

[2012]37号”）并参 《上市公司 引（2022

修 ）》（ 引）、《上市公司 准则》

（“ 准则”“中国 券 委员会公告

[2018]29号”）、《上市公司 东大会 则》（“

东大会 则”“中国 券 委员会公告

[2022]13号”）、《上市公司 事 则》（“

事 则”“中国 券 委员会公告

[2022]14号”）、《上市公司 引 3号—

—上市公司 分 （2022年修 ）》（“上市

公司 分 ”“中国 券 委员会公告

[2022]3 号”）、《 圳 券交 上市公司

引 1号——主 上市公司 作》

（“ 作 引”）、《国务 关于

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 东大会 事

定 复》（“国务 复”）、 合交

公司 券上市 则（“ 上市

则”）及《 圳 券交 上市 则》（“《

交 上市 则》”） 、 及

制度制定。） 

（ 《中华人 共和国公司 》

（“《公司 》”）、《境内企业境外发 券

和上市 办 》（“《 办 》”）、

《关于 一 促 境外上市公司 作和

化 》（“ ”）、《关于 一

实上市公司 分 关事 》（“

发[2012]37 号”）并参 《上市公司 引

（2023修 ）》（ 引）、《上市公司

准则》（“ 准则”“中国 券 委员

会公告[2018]29号”）、《上市公司 东大会

则》（“ 东大会 则”“中国 券 委

员会公告[2022]13号”）、《上市公司 事

办 》（“ 办 ”“中国 券

委员会令 220号”）、《上市公司 引

3号——上市公司 分 （2023年修 ）》（“上

市公司 分 ”“中国 券 委员会公

告〔2023〕61号”）、《 圳 券交 上市公

司 引 1号——主 上市公司

作（2023年 12 修 ）》（“ 作 引”）、

《国务 关于 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

东大会 事 定 复》（“国务

复”）、 合交 公司 券上市

则（“ 上市 则”）及《 圳 券交

上市 则》（“《 交 上市 则》”）

、 及 制度制定。） 

一   

山东 业 团 份 公司（ “公

司”） 依 《中华人 共和国公司 》（以下

“《公司 》”）、《国务 关于 份

公司境外募 份及上市 别 定》（以下

“《 别 定》”）和国家其他 关 、

份 公司。 

一   

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

司”）系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

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试

行办法》”）和国家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成

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三十二   

公司 和发展 ，可以 公司

关 定 准增加 。公司增加 可

以 取下列 式： 

（一）向 定 人募 ； 

（二）向 东 售 ； 

（三）向 东 ； 

三十二   

公司 和发展 ，依

定， 东大会分别作出决 ，公司可以

取下列 式增加 ： 

（一）公开发 份； 

（二） 公开发 份； 

（三）向 东 ； 



 

 

（四）向 定对 发 ； 

（五） 、 可 其他 式。 

公司增 发 ， 公司 定

准后， 国家 关 、 定 序

办 。 

（四）以公 增 ； 

（五） 、 可 其他 式。 

公司增 发 ， 公司 定

准后， 国家 关 、 定 序

办 。。 

三十四  

、 另 定外，公司

份可以 ，并不 带任何 。 

三十四  

、 另 定外，公司 份可

以 ，并不 带任何 。 

三十七  

境外上市外 发 将

在 五十八 存 于 境外上

市外 东名册。 

三十七  

境外上市外 发 将

在 五十二 存 于 境外上

市外 东名册。 

四十三  

公司减少 册 ， 制 产 债

及 产 单。 

公司应当 作出减少 册 决 之

十 内 债 人，并于三十 内在 上 少

公告三 。债 人 到 书之 三十

内， 到 书 一 公告之 四十五

内， 公司 偿债务 供 应 偿

债 保。 

公司减少 后 册 ，不 低于 定

低 。 

四十三  

公司减少 册 ， 制 产 债

及 产 单。 

公司应当 作出减少 册 决 之

十 内 债 人，并于三十 内在 上公

告。债 人 到 书之 三十 内，

到 书 公告之 四十五 内，

公司 偿债务 供 应 偿债 保。 

公司减少 后 册 ，不 低于 定

低 。 

四十六  

公司 国家 关主 准 回 份，可

以下列 式之一 ： 

（一）向全体 别 东 同 例发出

回 ； 

（二）在 券交 公开交 式

回； 

（三）在 券交 外以协 式 回； 

（四） 、 可 其他 式。 

四十六  

公司 公司 份，可以 公开 中交

式， 、 定、 则及

其他 关 定 可 其他 式 。公司因

四十四 一 （三） 、 （五） 、

（六） 定 公司 份 ，应当

公开 中交 式 。 

四十七  

公司在 券交 外以协 式 回 份

，应当事先 东大会 公司 定

准。 东大会以同一 式事先 准，公司可以

变 前 式已 合同，

弃其合同中 任何 利。 

    前 回 份 合同，包 （但不 于）

同 回 份义务和取 回 份 利

协 。 

四十八  

公司不 回其 份 合同 合同

中 定 任何 利。 

四十九  

对于公司 回可 回 份，如 市场

删  



 

 

以 式 回，其价 不 一 价

度；如以 式 回，则 以同 件

向全体 东 出 建 。 

 

五十  

公司依 四十四 定 回公

司 份后，属于 （一） ，应当

之 十 内 ；属于 （二） 、 （四）

，应当在六个 内 ，导

册 发 变化 ，应向原公司 关

办 册 变 。 

公司依 四十四 （三） 、

（五） 、 （六） 定 回 公司 份，公

司合 公司 份 不 公司已发

份 分之十，并应当在三年内

。 

 

份 值应当从公司 册

中 减。 

四十七  

公司依 四十四 定 回公

司 份后，属于 （一） ，应当

之 十 内 ；属于 （二） 、 （四）

，应当在六个 内 ，导

册 发 变化 ，应向原公司 关

办 册 变 。 

公司依 四十四 （三） 、

（五） 、 （六） 定 回 公司 份，公

司合 公司 份 不 公司已发

份 分之十，并应当在三年内

。 

五十一  

公司已 入 ，公司 回其

发 在外 份，应当 守下列 定： 

    （一）公司以 值价 回 份 ，其

应当从公司 可分 利 余 、为 回

发 中减 ； 

（二）公司以 于 值价 回 份 ，

当于 值 分从公司 可分 利 余 、

为 回 发 中减 ； 出 值

分， 下 办 办 ： 

1、 回 份 以 值价 发 ，从公

司 可分 利 余 中减 ； 

2、 回 份 以 于 值 价 发 ，

从公司 可分 利 余 、为 回 发

中减 ；但 从发 中减

，不 回 发

价 ，也不 回 公司 价 （

公 ）上 （包 发 价

）； 

（三）公司为下列 付 ，应当

从公司 可分 利 中 出： 

1、取 回其 份 回 ； 

2、变 回其 份 合同； 

3、 其在 回合同中 义务。 

（四） 份 值 关 定

从公司 册 中 减后，从可分 利 中

减 于 回 份 值 分 ，应当 入

删  



 

 

公司 价 （ 公 ）中。 

五十二  

公司 其子公司在任何 候均不应当以

任何 式，对 买 买公司 份 人 供

任何 务 助。前 买公司 份 人，包 因

买公司 份 义务 人。 

公司 其子公司在任何 候均不应当以

任何 式，为减少 前 义务人 义务向

其 供 务 助。 

定不 于 五十四

。 

四十八  

公司 其子公司在任何 候均不应当以

任何 式，对 买 买公司 份 人 供

任何 务 助。前 买公司 份 人，包 因

买公司 份 义务 人。 

公司 其子公司在任何 候均不应当以

任何 式，为减少 前 义务人 义务向

其 供 务 助。 

定不 于 五十 属

。 

五十四  

下列 为不 为 五十二

为： 

五十  

下列 为不 为 四十八

为： 

五十五  

公司 名式。 

公司 应当 下列主 事 ： 

（一）公司名 ； 

（二）公司 ； 

（三） 份 、 及代 份 ；  

（四） 号；及 

（五） 《公司 》和《 别 定》 定之

外，公司 上市 券交 其它

事 。 

五十六  

事 。公司 上市 券交

公司其他 人员 ， 应当

其他 关 人员 。 加 公司

印 以印刷 式加 印 后 。在 上

加 公司印 ，应当 事会 。公司 事

其他 关 人员在 上 字

也可以 取印刷 式。 

五十一  

式 国务 券

定 其他 式。 

应当 下列主 事 ： 

（一） 公司名 ； 

（二） 公司 ； 

（三） 、 及代 份

； 

（四） 号。 

定代 人 名，公司 。 

发 人 ，应当 发 人 字 。 

五十九  

公司应当保存 完 东名册。 东名册

包 下列 分： 

（一）存 在公司住 ， （二）、

（三） 定以外 东名册； 

（二）存 在境外上市 券交 在地

公司境外上市外 东名册； 

（三） 事会为公司 上市 决定

存 在其他地 东名册。 

六十  

东名册 各 分应当互不 叠。在 东名

册 一 分 册 份 ，在 份 册存

不 册到 东名册 其他 分。 

东名册各 分 ，应当

删  



 

 

东名册各 分存 地 。 

六十六  

公司 事、 事、 人员、 公司

份 分之五以上 东，将其 公司

在买入后六个 内卖出， 在卖出后六个 内

又买入， 归公司 ，公司 事会

将 回其 。但 ， 券公司因包 入

售后剩余 分之五以上 份 ，以及

中国 会 定 其他 外。 

公司 事会不 前 定 ， 东

事会在三十 内 。公司 事会 在

上 内 ， 东 为了公司 利 以

己 名义 向人 。 

…… 

五十九  

公司 事、 事、 人员、 公司

份 分之五以上 东，将其 公司

在买入后六个 内卖出， 在卖出后六个 内

又买入， 归公司 ，公司 事会

将 回其 。但 ， 券公司因包 入

售后剩余 分之五以上 份 ，以及

中国 会 定 其他 外。 

前 事、 事、 人员、

人 东 其他具

券，包 其 偶、 、子女 及利 他人

其他具 券。 

公司 事会不 前 定 ， 东

事会在三十 内 。公司 事会 在

上 内 ， 东 为了公司 利 以

己 名义 向人 。 

…… 

六十七  

任何 东 公司已发 份 分之

五 ，应当在 事实发 之 三个工作 内，

向中国 券 、 券交 作出书

告， 公司，并予以公告；上 定

内，不 再 买卖公司 。 

六十  

券交 券交 ，

协 、其他安 与他人共同 公司已发

决 份 到 分之五 ，应当在 事

实发 之 三 内，向国务 券

、 券交 作出书 告， 公司，并予

公告，在上 内不 再 买卖公司 ，

但国务 券 定 外。 

六十八  

任何 东 协 、其他安 与他人

共同 公司已发 份 分之五后，

券交 券交 ，其 公司已发

份 例 增加 减少 分之五，应当依 前

定 告和公告。在 告 内和作出

告、公告二 内，不 再 买卖公司 。 

六十一  

协 、其他安 与他人

共同 公司已发 决 份 到 分

之五后，其 公司已发 决 份

例 增加 减少 分之五，应当依 前 定

告和公告，在 事实发 之 公告后

三 内，不 再 买卖公司 ，但国务

券 定 外。 

协 、其他安 与他人

共同 公司已发 决 份 到 分

之五后，其 公司已发 决 份 例

增加 减少 分之一，应当在 事实发

公司，并予公告。 

反 一 、 二 定买入公司 决

份 ，在买入后 三十六个 内，对

定 例 分 份不 使 决 。 

六十九  

券交 券交 单 合

公司 份 到 分之十 到 分之十后增

公司 份 东，应在 到 增 后三 内向

六十二  

券交 券交 ，

协 、其他安 与他人共同 一个上市

公司已发 决 份 到 分之三十 ，



 

 

公司 其 公司 分之十 份 后 增

份 划， 公司 事会同 其增 份

划， 及 关信 不完 并且

公司 事会同 增 公司 份 ，不具 名

公司 事、 事候 人 利。 

，应当依 向 上市公司

东发出 上市公司全 分 份 。 

上市公司 分 份 应当 定，

公司 东 出售 份 定

份 ， 人 例 。 

七十  

公司召开 东大会、分 利、 及从事

其他 为 ，应当 事会决定

一 为 定 ， 定 ，在册

东为公司 东。 

六十三  

公司召开 东大会、分 利、 及从事

其他 东 份 为 ， 事会

东大会召 人 定 ， 市

后 在册 东为享 关 东。 

七十六  

公司全体股东享有下列权利： 

（一）依 其 份份 取 利和

其他 式 利 分 ； 

（二）参加 委 东代 人参加 东会

，并 使 决 ； 

（三）对公司 业务 动

， 出建 ； 

（四）依 、 及公司

定 份；  

（五）依 公司 定 关信 ，

包 ： 

1、在 付 后 到公司 ； 

2、在 付了合 后 和复印： 

（1） 各 分 东 名册； 

（2）公司 事、 事、 和其他

人员 个人 ，包 ： 

（ａ） 在及以前 姓名、别名； 

（ｂ）主 地址（住 ）； 

（ｃ）国 ； 

（ｄ）专 及其他全 兼 业、 务； 

（ｅ） 份 件及其号 。 

（3）公司 况； 

（4） 上一会 年度以 公司 回 己

一 别 份 值、 、 价和 低价，

以及公司为 付 全 告； 

（5） 东会 会 。 

（六）公司 ， 其

份份 参加公司剩余 产 分 ； 

（七） 、 及公司 予

其他 利。 

公司不 只因任何

人士并 向公司 其 使任何 力以

冻 以其它 式 害其 任何 份

利。 

六十九  

公司全体 东享 下列 利： 

（一）依 其 份份 取 利和

其他 式 利 分 ； 

（二）依 、召 、主 、参加 委

东代 人参加 东大会，并 使 应 决

； 

（三）对公司 业务 动

， 出建 ； 

（四）依 、 及 定

、 与 其 份；  

（五） 、 东名册、公司债券存

、 东大会会 、 事会会 决 、 事

会会 决 、 务会 告； 

（六）公司 ， 其

份份 参加公司剩余 产 分 ； 

（七）对 东大会作出 公司合并、分 决

异 东， 公司 其 份； 

（八） 、 及公司 予

其他 利。 

公司不 只因任何

人士并 向公司 其 使任何 力以

冻 以其它 式 害其 任何 份

利。 

七十九  七十二  



 

 

公司全体 东 下列义务： 

（一） 守公司 ； 

（二）依其 份和入 式

； 

（三） 、 定 外，不

； 

（四）不 东 利 害公司 其他

东 利 ；不 公司 人 地位和 东

任 害公司债 人 利 ； 

（五） 、 及公司 定应当

其他义务。 

东 了 份 人在 同

件外，不 其后 加任何 任。 

公司全体 东 下列义务： 

（一） 守公司 ； 

（二）依其 份和入 式

； 

（三） 、 定 外，不

； 

（四）不 东 利 害公司 其他

东 利 ；不 公司 人 地位和 东

任 害公司债 人 利 ； 

（五） 、 及公司 定应当

其他义务。 

公司 东 东 利 公司 其他

东 失 ，应当依 偿 任。公司

东 公司 人 地位和 东 任，

债务，严 害公司债 人利 ，应当对公司

债务 带 任。 

九十四  

东大会 使下列 ： 

（一）决定公司 和 划； 

…… 

（十一）审 准 九十五 定 保事

； 

…… 

八十七  

东大会 使下列 ： 

（一）决定公司 和 划； 

…… 

（十一）审 准 八十八 定 保事

； 

…… 

九十七  

东大会分为 东年会和临 东大会。

东大会 事会召 。 东年会 年召开一 ，

并应于上一会 年度完 之后 六个 之内举

。 

下列 之一 ， 事会应当在两个 内

召开临 东大会： 

（一） 事人 不 《公司 》 定 人

少于公司 三分之二 ； 

（二）公司 弥 亏 三分之

一 ； 

（三） 公司发 在外 决 份

分之十以上（含 分之十） 东以书 式

召开临 东大会 ； 

（四） 事会 为 事会 出召开

； 

（五） 定， 事 出召开 ； 

（六） 、 、

定 其他 。 

九十  

东大会分为年度 东大会和临 东大

会。 东大会 事会召 。年度 东大会 年

召开一 ，并应于上一会 年度完 之后 六个

之内举 。 

下列 之一 ， 事会应当在两个 内

召开临 东大会： 

（一） 事人 不 《公司 》 定 人

少于公司 三分之二 ； 

（二）公司 弥 亏 实 三

分之一 ； 

（三）单 合 公司 分之十以上

份 东 ； 

（四） 事会 为 事会 出召开

； 

（五） 定， 事 出召开 ； 

（六） 、 、

定 其他 。 

一 〇八  

公司召开 东大会年会，单 合 公

司 决 份 分之三以上（含 分之

三） 东， 在 东大会召开十个工作 前

一 〇一  

公司召开 东大会，单 合 公司

决 份 分之三以上（含 分之三）

东， 在 东大会召开十个工作 前以书



 

 

以书 式向公司 出 并 交召 人，

召 人应当在 到 后二个工作 内就属于

东大会 围 ，发出 东大会 充

，公告临 内容。 

关于 事 名 ，应当在 东大会召开

之前 少十个（ ）交 交并予以 、

公告。 

式向公司 出 并 交召 人，召

人应当在 到 后二个工作 内就属于 东

大会 围 ，发出 东大会 充 ，

公告临 内容。 

关于 事 名 ，应当在 东大会召开

之前 少十个（ ）交 交并予以 、

公告。 

一 一十二  

东会 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合

下列 ： 



 

 

为其 东代 人，代为出席和 决。 东代

依 东 委 ，可以 使下列 利： 

（一） 东在 东大会上 发 ； 

（二） 与他人共同 以 式

决； 

（三） 依 公司 份上市 券交

上市 则 其他 券 另 定，以

举 式 使 决 。但 委任 东

代 人 一人 ， 东代 人只 以

式 使 决 。 

如 东为 定义 可

其代 人（下 “ 可 ”）， 东可

以 其 为合 一个 以上人士在任何

东大会 任何 别 东会 上 任其代 ；但

，如 一名以上 人士 ，则 书应

名 人士 及 份

和 。 人士可以代 可

使 利， 如 人士 公司 个人 东一 。 

为其 东代 人，代为出席和 决。 

如 东为 定义 可

其代 人（下 “ 可 ”）， 东可

以 其 为合 一个 以上人士在任何

东大会 任何 别 东会 上 任其代 ；但

，如 一名以上 人士 ，则 书应

名 人士 及 份

和 。 人士可以代 可

使 利， 如 人士 公司 个人 东一 。 

一 二十三  

决前委 人已 去世、丧失 为 力、

回委任、 回 委任 关 份已

，只 公司在 关会 开始前 到

事 书 ， 东代 人依委 书 作

出 决仍 。 

删  

一 三十六  

下列事 东大会 决 ： 

（一） 事会和 事会 工作 告； 

（二） 事会 利 分 和亏 弥

； 

（三） 事会和 事会 员 举、 免及

其 和 付 ； 

（四）公司年度 、决 告， 产 债 、

利 及其他 务 ； 

（五）公司年度 告； 

（六） 、 定 公司

定应当以 别决 以外 其他事 。 

一 二十八  

下列事 东大会 决 ： 

（一） 事会和 事会 工作 告； 

（二） 事会 利 分 和亏 弥

； 

（三） 事会和 事会 员 举、 免及

其 和 付 ； 

（四）公司年度 、决 ； 

（五）公司年度 告； 

（六） 、 定 公司

定应当以 别决 以外 其他事 。 

一 三十七  

下列事 东大会以 别决 ： 

（一）公司增、减 和发 任何 、

和其他中国 会 可 券品 ； 

（二）发 公司债券； 

（三）公司 分 、合并、 和 ； 

（四）公司 及 件（包 东大会 事

则、 事会 事 则和 事会 事 则） 修

； 

（五）分 属子公司上市； 

一 二十九  

下列事 东大会以 别决 ： 

（一）公司增、减 和发 任何 、

和其他中国 会 可 券品 ； 

（二）公司 分 、分 、合并、 和

； 

（三）公司 及 件（包 东大会 事

则、 事会 事 则和 事会 事 则） 修

； 

（四）分 属子公司上市； 



 

 

（六）公司在一年内 买、出售 大 产

保 公司 一 审 产

分之三十 ； 

（七）以减少 册 为 回 份； 

（八） 大 产 ； 

（九） 励 划； 

（十）公司 东大会决 主动 回其 在

上市交 、并决定不再在交 交

在其他交 场 交 ； 

（十一） 、 定 ，

以及 东大会以 决 定会对公司产

大 响 、 以 别决 其他事 。 

前 （五） 、 （十） ， 应

当 出席 东大会 东 决 三分之

二以上 外， 应当 出席会 上市公司

事、 事、 人员和单 合

上市公司 分之五以上 份 东以外 其他

东 决 三分之二以上 。 

（五）公司在一年内 买、出售 大 产

保 公司 一 审 产

分之三十 ； 

（六）以减少 册 为 回 份； 

（七） 大 产 ； 

（八） 励 划； 

（九）公司 东大会决 主动 回其 在

圳 券交 上市交 、并决定不再在交

交 在其他交 场 交 ； 

（十） 、 定 ，以

及 东大会以 决 定会对公司产 大

响 、 以 别决 其他事 。 

前 （四） 、 （九） ， 应

当 出席 东大会 东 决 三分之

二以上 外， 应当 出席会 上市公司

事、 事、 人员和单 合

上市公司 分之五以上 份 东以外 其他

东 决 三分之二以上 。 

一 三十八  

一 四十四 之

制外， 东大会将对 决，对

同一事 不同 ，将 出

序 决。 因不可 力 原因导 东

大会中 不 作出决 外， 东大会将不会对

不予 决。 

一 三十  

之 制外， 东大会将

对 决，对同一事 不同

，将 出 序 决。 因

不可 力 原因导 东大会中 不

作出决 外， 东大会将不会对

不予 决。 

一 四十三  

一 四十 一 四十二

之 序产 事候 人均可参加 举， 事

出席 东大会 东（包 东代 人）

决 二分之一以上 ， 多少依 当

。 

一 三十五  

之 序产 事候 人均可参

加 举， 事 出席 东大会 东（包 东

代 人） 决 二分之一以上 ，

多少依 当 。 

一 四十四  

东大会就 举 事、 事 决 ，

定 东大会 决 ，实

制。   

前 制 东大会 举

事 事 ， 一 份 与应 事

事人 同 决 ， 东 决 可以

中使 。 

一 三十六  

东大会就 举 事、 事 决 ，

定 东大会 决 ，实

制。 举两名以上 事 ，应当实

制。   

前 制 东大会 举

事 事 ， 一 份 与应 事

事人 同 决 ， 东 决 可以

中使 。 

一 四十七  

东大会 事 主 并 任会 主席，

事 因 不 出席会 ，应当 副 事 召

会 并 任会 主席； 事 和副 事 均

出席会 ， 事会可以 定一名公司 事代其

召 会 并且 任会 主席； 定会 主席

一 三十九  

东大会 事 主 并 任会 主席，

事 因 不 出席会 ，应当 副 事 召

会 并 任会 主席； 事 和副 事 均

出席会 ， 事会可以 定一名公司 事代其

召 会 并且 任会 主席； 定会 主席



 

 

，出席会 东可以 举一人 任主席；如

因任何 ， 东 举主席，应当 出席

会 多 决 份 东（包 东代

人） 任会 主席。 

，出席会 东可以 举一人 任主席。 

一 五十四  

公司召开 东大会 将 师对以下

出具 并公告： 

…… 

（六）存在 一 二十八 四

，应当对 关 东 决 不 入 东大会

决 份 否合 合 、 决 否合

合 出具 ； 

…… 

一 四十六  

公司召开 东大会 将 师对以下

出具 并公告： 

…… 

（六）存在 一 二十 四

，应当对 关 东 决 不 入 东大会

决 份 否合 合 、 决 否合

合 出具 ； 

…… 

一 五十九  

东大会如 ， 应当 入

会 。 

删  

一 七十一  

东可以在公司办公 免 会

复印件。任何 东向公司 取 关会

复印件，公司应当在 到合 后七 内 复

印件 出。 

删  

一 七十五  

受 响 别 东， 原 在 东大会上

否 决 ，在 及 一 七十四

（二） （八）、（十一） （十二） 事

，在 别 东会上具 决 ，但 利害关

东在 别 东会上 决 。 

前 利害关 东 含义如下： 

（一）在公司 四十六 定向

全体 东 同 例发出 回 在

券交 公开交 式 回 己 份

况下，“ 利害关 东” 三

六十二 （二） 定义 “ 东”； 

（二）在公司 四十六 定

在 券交 外以协 式 回 己 份

况下，“ 利害关 东” 与 协 关

东； 

（三）在公司 中，“ 利害关

东” 以低于 别其他 东 例 任

东 与 别中 其他 东 不同利

东。 

一 六十五  

受 响 别 东， 原 在 东大会上

否 决 ，在 及 一 六十四

（二） （八）、（十一） （十二） 事

，在 别 东会上具 决 ，但 利害关

东在 别 东会上 决 。 

前 利害关 东 含义如下： 

（一）在公司向全体 东 同 例发出

回 在 券交 公开交 式

回 己 份 况下，“ 利害关 东”

定义 “ 东”； 

（二）公司在 券交 外以协 式 回

己 份 况下，“ 利害关 东”

与 协 关 东； 

（三）在公司 中，“ 利害关

东” 以低于 别其他 东 例 任

东 与 别中 其他 东 不同利

东。 

一 七十九  

下列 不 别 东 决 别 序： 

（一） 东大会以 别决 准，公司

十二个 单 同 发 内 、境外上

市外 ，并且 发 内 、境外上市外

一 六十九  

下列 不 别 东 决 别 序： 

（一） 东大会以 别决 准，公司

十二个 单 同 发 内 、境外上

市外 ，并且 发 内 、境外上市外



 

 

各 不 已发 在外 份

分之二十 ； 

（二）公司 发 内 、境外上市外

划， 中国 券 准之

十五个 内完 ； 

（三） 二十六 公司内

东将 份 境外 人，并在境外上

市交 。 

各 不 已发 在外 份

分之二十 ； 

（二）公司 发 内 、境外上市外

划， 中国 券 准之

十五个 内完 ； 

（三）公司内 东将 份 境

外 人，并在境外上市交 。 

一 八十一  

事 东大会 举产 ，任 三年。 事

任 届 ，可以 任。 

事 、副 事 全体 事 半 举

和 免， 事 、副 事 任 三年，可以

任。 

事 公司 份。 

一 七十一  

事 东大会 举产 ，任 三年。 事

任 届 ，可以 任。 

事 、副 事 全体 事 半 举

和 免， 事 、副 事 任 三年，可以

任。 

一 八十六  

事会对 东大会 ， 使下列 ： 

…… 

（十七）公司 定 东大会 予

其它 。 

事会作出前 决 事 ， （六）、（八）、

（十三） 三分之二以上 事 决同

外，其余可以 半 以上 事 决同 。 

事会作出关于公司关 交 决 ，

（ ） 事 字后 。

（ ） 事 发 应在 事会决 中

列 。 

一 七十六  

事会对 东大会 ， 使下列 ： 

…… 

（十七）公司 定 东大会 予

其它 。 

一 八十七  

事会在处 固定 产 ，如 处 固定

产 价值，与 处 建 前四个 内已处

了 固定 产 到 价值 和， 东

大会 审 产 债 固定 产

价值 分之三十三，则 事会在 东大会

准前不 处 同 处 固定 产。 

对固定 产 处 ，包 些

产 为，但不包 以固定 产 供 保

为。 

公司处 固定 产 交 ，不

因 反 一 受 响。 

事会在作出 关市场开发、兼并 、

域 决 ，对 兼并

产 到公司 产 分之十以上 ，应

会咨 供专业 ，作为 事会决

依 。 

删  

一 八十八  

下列 告事 事会 ： 

一 七十七  

下列 告事 事会 ： 



 

 

（一）公司 一 八十六 中 （一）

； 

…… 

（一）公司 一 七十六 中 （一）

； 

…… 

一 九十九  

事会会 应当 二分之一以上 事出

席 可举 。 

名 事 一 决 。 事会作出决 ，

全体 事 半 。 

当反对 和 ， 事 多

一 。 

一 八十八  

事会会 应当 二分之一以上 事出

席 可举 。 

名 事 一 决 。 事会作出决 ，

全体 事 半 。 

二 二十九  

公司 事人 不少于全体 事人

三分之一，其中 少一名具 册会

师 会 专业人士。 

二 一十八  

公司 事人 不少于全体 事人

三分之一，其中 少一名 合 、

定、 则及其他 关 定 会 专业人士。 

二 三十一  

事对公司及全体 东 信与勤

勉义务。 事应当 关 、《

事 则》和公司 ， 履 ，

公司 体利 ，尤其 关 中小 东 合

不受 害。 事应当 履 ，不

受公司主 东、实 制人、 其他与公司

存在利害关 单位 个人 响。 事原

则上 多在五家上市公司兼任 事，并 保

够 和 力 地履 事

。 

二 二十  

事对公司及全体 东 信与勤

勉义务。 事应当 关 、《

办 》和公司 ， 履 ，

公司 体利 ，尤其 关 中小 东 合

不受 害。 事应当 履 ，不受

公司主 东、实 制人、 其他与公司存

在利害关 单位 个人 响。 事原则

上 多在三家上市公司兼任 事，并 保

够 和 力 地履 事 。 

二 三十二  

事出 不 合 件 其他不

宜履 事 ， 公司

事 不到《 事 则》 人 ，

公司应 定 事人 。 

二 二十一  

事出 不 合 件 其他不

宜履 事 ， 公司

事 不到《 办 》 人 ，公司

应 定 事人 。 

二 三十四  

任 事应当 合下列基 件： 

（一） 、 及其他 关 定，

具备 任公司 事 ； 

（二）具 《 事 则》

； 

（三）具备公司 作 基 ， 关

、 、 及 则； 

（四）具 五年以上 、 其他履

事 工作 ；  

（五）公司 定 其他 件。 

二 二十三  

任 事应当 合下列基 件： 

（一） 、 及其他 关 定，

具备 任公司 事 ； 

（二）具 《 办 》 六 定

； 

（三）具备公司 作 基 ， 关

和 则； 

（四）具 五年以上履 事

、会 工作 ； 

（五）具 好 个人品 ，不存在 大失

信 不 ；   

（六） 、 、中国 会 定、

券交 业务 则和公司 定 其他

件。 



 

 

下列人员不 任 事： 

（一）在公司 其 属企业任 人员及

其 亲属、主 会关 （ 亲属 偶、

、子女 ；主 会关 兄弟姐妹、

偶 、子女 偶、兄弟姐妹 偶、 偶

兄弟姐妹 ）； 

（二） 公司已发 决

份 分之一以上 公司前十名 东中

人 东及其 亲属； 

（三）在 公司已发 决

份 分之五以上 东单位 在公司

前五名 东单位任 人员及其 亲属； 

（四） 一年内 具 前三 列举

人员； 

（五）为公司 其 属企业 供 务、

、咨 务 人员； 

（六） 、 、 定

其他人员； 

（七）公司 定 其他人员； 

（八）中国 会 定 其他人员。 

下列人员不 任 事： 

（一）在公司 其 属企业任 人员及

其 偶、 、子女、主 会关 （主 会

关 兄弟姐妹、 偶 、子女 偶、

子女 偶 、兄弟姐妹 偶、 偶 兄弟

姐妹 ）； 

（二） 公司已发 份 分

之一以上 公司前十名 东中 人

东及其 偶、 、子女； 

（三）在 公司已发 份

分之五以上 东单位 在公司前五名 东

单位任 人员及其 偶、 、子女； 

（四）在公司 东、实 制人 属

企业任 人员及其 偶、 、子女； 

（五）与公司及其 东、实 制人

其各 属企业 大业务 人员，

在 大业务 单位及其 东、实

制人任 人员； 

（六）为公司及其 东、实 制人

其各 属企业 供 务、 、咨 、保

务 人员，包 但不 于 供 务 中介

全体人员、各 复 人员、在 告上

字 人员、合伙人、 事、 人员及主

人； 

（七） 十二个 内 具 一

六 列举 人员； 

（八） 、 、中国 会 定、

券交 业务 则和公司 定 不具备

其他人员。 

前 四 六 中 公司 东、实

制人 属企业，不包 与上市公司受同一

国 产 制且 关 定 与上

市公司 关 关 企业。 

事应当 年对 况 ，

并将 况 交 事会。 事会应当 年对在

任 事 况 估并出具专

，与年度 告同  

二 三十六  

事 名、 举和 依下列 序办

：  

（一）公司 事会、 事会、单 合并

公司已发 份 分之一以上 东可以

出 事候 人，并 东大会 举决定；   

（二） 事 名人在 名前应当

名人 同 。 名人应当充分了 名人

业、学历、 、 工作 历、全 兼

二 二十五  

事 名、 举和 依下列 序办

：  

（一）公司 事会、 事会、单 合并

公司已发 份 分之一以上 东可以

出 事候 人，并 东大会 举决定； 

（二） 事 名人在 名前应当

名人 同 。 名人应当充分了 名人

业、学历、 、 工作 历、全 兼 、



 

 

况，并对其 任 事 和 发



 

 

（七） 外 审 和咨 ，

对公司 具体事 审 和咨 。  

事 使前 （一） （六）

定 ，应当取 全体 事 二分之一

以上同 ， 使前 （七） ，应当 全

体 事同 。 

（一）（二） 事 应 二分之一以上

事同 后， 可 交 事会 。 

二 三十八  

事 履 前 定 外， 应当

对以下事 向 事会 东大会发 ： 

（一） 名、任免 事； 

（二） 任 人员； 

（三）公司 事、 人员 ； 

（四） 、 会 师事务 ； 

（五）因会 准则变 以外 原因作出会

、会 估 变 大会 差 ；



 

 

公司 定 其他事 。 



 

 

事 人应当 少保存五年。 

…… 

事 人应当 少保存十年。 

…… 

二 五十七  

事会 书出 以下 之一 ，公司应当

事实发 之 一个 内 事会 书： 

（一）出 二 五十四 定

之一； 

（二） 三个 以上不 履 ； 

（三）在履 出 大

， 大 失； 

（四） 反 、 券交 定

， 公司、 大 失。 

二 四十八  

事会 书出 以下 之一 ，公司应当

事实发 之 一个 内 事会 书： 

（一）出 二 四十五 定

之一； 

（二） 三个 以上不 履 ； 

（三）在履 出 大

， 大 失； 

（四） 反 、 券交 定

， 公司、 大 失。 

二 五十九  

公司 事会在 任 事会 书 同 ，应当

另外委任 少一名 事会 券事务代 ，协助

事会 书履 。在 事会 书不 履

， 券事务代 使其 利并履 其 。

在 ，并不当 免 事会 书对公司信

事务 任。 

券事务代 任 件参 二

五十四 。 

二 五十  

公司 事会在 任 事会 书 同 ，应当

另外委任 少一名 事会 券事务代 ，协助

事会 书履 。在 事会 书不 履

， 券事务代 使其 利并履 其 。

在 ，并不当 免 事会 书对公司信

事务 任。 

券事务代 任 件参 二

四十五 。 

二 六十三  

定 关 工工 、 利、安全 产

以及劳动保 、劳动保 、 （ 开 ）公司

工 及 工切 利 ，应当事先听

取工会和 代会 。 

删  

二 六十八  

事会 五人 ，其中一人出任 事会主

席。 事任 三年，可以 任。 

事会主席 任免，应当 三分之二以上

事会 员 决 。 

事会主席任 三年，可 任。 

事会主席不 履 务 不履 务

， 半 以上 事共同 举一名 事召 和主

事会会 。 

事会主席 全 事 三分之二以上

举产 和 。 

二 五十八  

事会 五人 ，其中一人出任 事会主

席。 事任 三年，可以 任。 

事会主席 任免， 全体 事 半 举

产 。    

事会主席任 三年，可 任。 

事会主席不 履 务 不履 务

， 半 以上 事共同 举一名 事召 和主

事会会 。 

二 七十七  

事会会 （含 事会临 会 ） 三

分之二以上 事出席 召开。 

事会会 事会主席召 。 事会主席

不 履 务 不履 务 ， 半 以上 事

共同 举一名 事主 会 。 

二 六十七  

事会会 事会主席召 。 事会主席

不 履 务 不履 务 ， 半 以上 事

共同 举一名 事主 会 。 

二 八十  

事会决 名 式 决， 一

事享 一 决 。 事会决 应 三分之二以

二 七十  

事会决 名 式 决， 一

事享 一 决 。 事会决 应当 半 以上



 

 

上 事 决同 。任何一位 事

， 事会均应予以审 。 

事 决同 。任何一位 事

， 事会均应予以审 。 

二 八十四  

…… 

（五）个人 大 债务到

偿； 

（六）因 刑 司 关 ，尚

； 

（七） 、 定不 任企业

导； 

（八） 人； 

（九） 关主 定 反 关 券

定，且 及 不 实 为，

定之 五年。 

二 七十四  

…… 

（五）个人 大 债务到

偿。 

公司 反前 定 举、委 事、 事

任 人员 ， 举、委 任

。 

事、 事、 人员在任 出

一 列 ，公司应当 其 务。 

二 九十五   

 公司不 以任何 式为其 事、 事、

和其他 人员 。 

删  

二 九十八  

公司 反 二 九十六 一

定 供 保，不 强制公司 ，但

下列 况 外： 

（一）向公司 其 公司 事、 事、

和其他 人员 关人 供 ，

供 人不 ； 

（二）公司 供 保 已 供 人合

地售予善 买 。 

二 八十七  

公司 反 二 八十五 一

定 供 保，不 强制公司 ，但

下列 况 外： 

（一）向公司 其 公司 事、 事、

和其他 人员 关人 供 ，

供 人不 ； 

（二）公司 供 保 已 供 人合

地售予善 买 。 

三 〇三  



 

 

年度 告，在 一会 年度前六个 之

两个 内公布中 告，在 一会 年度前

三个 和前九个 之 一个 内

季度 告。 

年度 告，在 一会 年度前六个 之

两个 内公布中 告。 

三 一十  

公 包 下列 ： 

（一） 发 价 ； 

（二）国务 主 定列入 公

其他 入。 

删  

三 二十一  

公司应当 合国家 关 定 、

会 师事务 ，审 公司 年度 务 告，并审

公司 其他 务 告。 

公司 任会 师事务 可以 创 大会

在 东年会前 任， 会 师事务 任

在 东年会 。 

创 大会不 使前 定 ， 事

会 使 。 

三 〇九  

公司应当 合国家 关 定 、

会 师事务 ，审 公司 年度 务 告，并审

公司 其他 务 告。 

公司 任会 师事务 可以 创 大会

在 年度 东大会前 任， 会 师事务

任 在 年度 东大会 。 

创 大会不 使前 定 ， 事

会 使  

三 二十二  

公司 会 师事务 ， 公司

东年会 下 东年会 ，

后，可以 。 

三 一十  

公司 会 师事务 ， 公司

年度 东大会 下 年度 东大会

， 后，可以 。 

三 二十三  

公司 会 师事务 享 下列 利： 

（一） 公司 、 凭 ，

并 公司 事、 其他

人员 供 关 和 ； 

（二） 公司 取一切合 ，从其子

公司取 会 师事务 为履 务

和 ； 

（三）出席 东会 ， 到任何 东

到 会 与会 关 其他信 ，在任

何 东会 上就 及其作为公司 会 师事务

事宜发 。 

公司保 向 会 师事务 供 实、

完 会 凭 、会 、 务会 告及其

他会 ，不 、 匿、 。 

三 一十一  

公司保 向 会 师事务 供 实、

完 会 凭 、会 、 务会 告及其

他会 ，不 、 匿、 。 

三 二十七  

公司 、 不再 会 师事务

东大会作出决定，并 中国 券

备 。 

三 一十五  

公司 、 不再 会 师事务

东大会作出决定。 

三 三十二  

公司合并 分 ，应当 公司 事会 出

， 公司 定 序 后，依 办

关审 。反对公司合并、分 东，

公司 同 公司合并、分

删  



 

 

东，以公平价 买其 份。公司合并、分 决

内容应当作 专 件，供 东 。 

对境外上市外 东，前 应当以

件、公告 定 其它 式(如 )发

出。受件人地址以 东名册 地址为准。 

三 三十五  

公司分 ，其 产应当作 应 分割。 

公司分 ，应当 分 各 分 协 ，

并 制 产 债 及 产 单。公司应当 作出

分 决 之 十 内 债 人，并于三十

内在 上 少公告三 。 

公司分 前 债务 协 分

后 公司 。 

三 二十二  

公司分 ，其 产应当作 应 分割。 

公司分 ，应当 制 产 债 及 产

单。公司应当 作出分 决 之 十 内

债 人，并于三十 内 及其他当 对外

公告。 

公司分 前 债务 分 后 公司

带 任。但 ，公司在分 前与债 人就债务

偿 书 协 另 定 外。 

三 三十六  

公司合并 分 ，债 人 到 书

之 三十 内， 到 书 公告之

四十五 内，可以 公司 偿债务 供

应 保。 

三 二十三  

公司合并 ，债 人 到 书之 三

十 内， 到 书 公告之 四十五

内，可以 公司 偿债务 供 应

保。 

公司合并 ，合并各 债 、债务， 合

并后存 公司 公司 。 

三 三十九  

公司 下列 之一 ，应当 并依

： 

（一） 业 届 定 其他

事 出 ； 

（二） 东大会 别决 ； 

（三）因公司合并 分 ； 

（四）依 吊 业 、 令关

； 

（五）公司 发 严 困 ， 存

会使 东利 受到 大 失， 其他 不

决 ， 公司全 东 决 分之十以

上 东，可以 人 公司； 

（六）公司因不 偿到 债务 依 宣告

产。 

三 二十六  

公司 下列 之一 ，应当 并依

： 

（一） 业 届 定 其他

事 出 ； 

（二） 东大会决 ； 

（三）因公司合并 分 ； 

（四）依 吊 业 、 令关

； 

（五）公司 发 严 困 ， 存

会使 东利 受到 大 失， 其他 不

决 ， 公司全 东 决 分之十以

上 东，可以 人 公司； 

（六）公司因不 偿到 债务 依 宣告

产。 

三 四十  

公司 前 定 （一） ，可以

修 存 。依 前 定修

， 出席 东大会会 东 决

三分之二以上 。 

公司因前 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

定 ，应当在 事 出 之 十五

之内 ，开始 。 事

东大会 定 人员 。 不

，债 人可以 人 定 关

三 二十七  

公司 前 定 （一） ，可以

修 存 。依 前 定修

， 出席 东大会会 东 决

三分之二以上 。 

公司因前 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

定 ，应当在 事 出 之 十五

之内 ，开始 。 事

东大会 定 人员 。 不

，债 人可以 人 定 关



 

 

人员 。 

公司因前 （六） 定 ， 人

依 关 定， 东、 关 关及

关专业人员 ， 。 

人员 。 

 

三 四十一  

如 事会决定公司 （因公司宣告

产 外），应当在为 召 东大会

中，声 事会对公司 况已 做了全

，并 为公司可以在 开始后十二个

内全 偿公司债务。 

东大会 决 之后，公司

事会 即 。 

应当 东大会 ， 年 少



 

 

（三） ； 

（四） 偿公司债务； 

（五） 东 份 例 分 。 

公司 产 前 （一） （四） 定

偿前，不分 东。 

公司 产 前 定 偿后 剩余 产，

公司 东 其 份 和 例 分 。 

，公司不 开展 动。 

份 例分 。 

，公司存 ，但不 开展与

关 动。 

公司 产在 前 定 偿前，将不会分

东。 

三 四十五  

因公司 ， 在 公司

产、 制 产 债 和 产 单后，发 公司

产不 偿债务 ，应当 即向人 宣

告 产。 

公司 人 定宣告 产后， 应

当将 事务 交 人 。 

三 三十一  

在 公司 产、 制 产 债 和

产 单后，发 公司 产不 偿债务 ，应

当依 向人 宣告 产。 

公司 人 定宣告 产后， 应

当将 事务 交 人 。 

三 四十六  

公司 后， 应当制作 告

以及 内 和 务 册， 中国 册

会 师 后， 东大会 关主 关

。 

应当 东大会 关主 关

之 三十 内，将前 件 公司

关， 公司 ，公告公司 。 

三 三十二  

公司 后， 应当制作

告， 东大会 人 ，并 公司

关， 公司 ，公告公司 。 

三 四十八  

公司 修 ， 及《到境外上市公司

备 》（ 《 备 》）内容 ，

国务 公司审 和中国 券

准后 ； 及公司 事 ，应当

依 办 变 。 

东大会决 《 》修 事 应

主 关审 ， 原审 主 关 准；

及公司 事 ，依 办 变 。 

三 三十四  

东大会决 《 》修 事 应

主 关审 ， 原审 主 关 准；

及公司 事 ，依 办 变 。 

二十一  争 决 删  

三 五十七  

刊 公司公告和其他 信 媒体

为国务 券主 定 信 媒体。 

三 四十二  

刊 公司公告和其他 信 媒体

为 合国务 券 定 件 信

媒体。 

  



 

 

附件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十五  

东、实 制人 事 、副 事 、

事兼任公司 事 、副 事 、 事

务 人 不 两名。 

删  

十八   

事会 审 委员会、 与可 发展

委员会、 名委员会、 与 委员会 专

委员会。专 委员会 员全 事 ，其中

审 委员会、 名委员会、 与 委员会中

事应占多 并 任召 人，审 委员会中

少 一名 事 会 专业人士。 

十七   

事会 审 委员会、 与可 发展

委员会、 名委员会、 与 委员会 专

委员会。专 委员会 员全 事 ，其中

审 委员会、 名委员会、 与 委员会中

事应当 半 并 任召 人，审 委员会

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 任 人员

事，召 人应当为会 专业人士。 

二十四  

事会 使下列 ： 

…… 

事会作出前 决 事 ， （六）、（八）、

（十三） 三分之二以上 事 决同

外，其余可以 半 以上 事 决同 。 

二十三  

事会 使下列 ： 

…… 

事会对公司对外 保、 供 务 助事

作出决 ， 出席 事会会 三分之二以

上 事审 同 ，并且同 事人 到全

体 事人 二分之一以上。 

二十五   

下列 告事 事会 ： 

（一）公司 一 八十六 中 （一）

； 

（二） 东大会决 况及 ； 

（三） 事会决 况及 ； 

（四） 事会 告事 ； 

（五） 券 、 券交

告事 ； 

（六） 事会 为 其他事 。



 

 

附件三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一  

为 山东 业 团 份 公司

（以下 “公司”）及公司 东 合 ，

东大会 ，保 东大会会

序和决 合 ， 《中华人 共和

国公司 》（以下 “《公司 》”）、《中

华人 共和国 券 》（以下 “《 券 》”）、

《 圳 券交 上市 则》（以下

“《上市 则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 东大会

则》（以下 “ 东大会 则”）、《国务

关于 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 东大会

事 定 复》（“国务 复”）、

《山东 业 团 份 公司 》（以

下 “公司 ”） 关 定，制定

东大会 事 则（以下 “ 则”）。 

一  

为 山东 业 团 份 公司（以下

“公司”）及公司 东 合 ， 东

大会 ，保 东大会会 序和决

合 ， 《中华人 共和国公司 》（以下

“《公司 》”）、《中华人 共和国 券 》

（以下 “《 券 》”）、《 圳 券交

上市 则》（以下 “《上市 则》”）、

《上市公司 东大会 则》（以下 “ 东大会

则”）、《山东 业 团 份 公司 》

（以下 “公司 ”） 关 定，制定

东大会 事 则（以下 “ 则”）。 

五   

东大会分为 东年会和临 东大会。

东大会 事会召 。 东年会 年召开 1

，应当于上一会 年度 后 6 个 内举

。 

五   

东大会分为年度 东大会和临 东大会。

东大会 事会召 。年度 东大会 年召开 1

，应当于上一会 年度 后 6 个 内举 。 

六   

下列 之一 ， 事会应当在 2 个

以内召开临 东大会： 

(一) 事人 不 《公司 》 定人

少于公司 2/3 ； 

(二) 公司 弥 亏 1/3 ； 

(三) 公司发 在外 决 份

分之十以上（含 分之十） 东以书

式 召开临 东大会 ； 

(四) 事 为 事会 召开 ； 

(五) 公司 定， 事 出召开

； 

(六) 、 、 公司

定 其他 。 

六   

下列 之一 ， 事会应当在 2 个 以内

召开临 东大会： 

(一) 事人 不 《公司 》 定人 少

于公司 2/3 ； 

(二) 公司 弥 亏 实 1/3

； 

(三) 单 合 公司 10%以上 份

东 ； 

(四) 事会 为 事会 召开 ； 

(五) 公司 定， 事 出召开 ； 

(六) 、 、 公司

定 其他 。 

九   

公司召开 东大会 将 师对以下

出具 并公告： 

…… 

（六）存在《公司 》 一 二十八

四 ，应当对 关 东 决 不 入

东大会 决 份 否合 合 、

决 否合 合 出具 ； 

…… 

九   

公司召开 东大会 将 师对以下

出具 并公告： 

…… 

（六）存在《公司 》 一 二十 四

，应当对 关 东 决 不 入 东大会

决 份 否合 合 、 决 否合

合 出具 ； 

…… 



 

 

十九   

…… 

临 函内容应当包 ： 名

、 具体内容、 人关于 合《

东大会 则》、《 作 引》和 交

关 定 声 以及 人保 供

件和 委 书 实 声 。 

十九   

…… 

临 函内容应当包 ： 名 、

具体内容、 人关于 合《 东大会

则》和 交 关 定 声 以及 人保

供 件和 委 书 实 声 。 

二十   

召开 东大会会 ，应当将会 召开

、地 和审 事 于会 召开二十个净工

作 （即 尾两个工作天不 ）前 各 东；

临 东大会应当于会 召开十五 前 各

东。 

发出 ，不应包 发出

及开会 。 

二十   

召开年度 东大会，应当将会 召开 、

地 和审 事 于会 召开二十个净工作 （即

尾两个工作天不 ）前 各 东；临 东大

会应当于会 召开十五 前 各 东。 

发出 ，不应包 发出 及开

会 。 

二十一   

东大会 包 以下内容 合以下

： 

(一) 以书 式作出； 

(二) 定会 地 、 和 ； 

(三) 交会 审 事 和 ； 

(四) 以 字 ：全体 东

均 出席 东大会，并可以书 委 代 人

出席会 和参加 决， 东代 人不 公

司 东； 

(五) 出席 东大会 东

； 

(六) 会 常 人姓名、 号 。 

(七) 其他 式 决 及 决

序； 

(八) 向 东 供为使 东对将 事

作出 决定 及 ； 原则包

（但不 于）在公司 出合并、 回 份、

其他 ，应当 供 中

交 具体 件和合同（如 ），并对

其 因和后 作出 ； 

(九) 如任何 事、 事、 和其他

人员与将 事 利害关 ，应

当 其利害关 和 度；如 将

事 对 事、 事、 和其他

人员作为 东 响 别于对其他同 别 东

响，则应当 其区别； 

(十) 任何 在会 上 别

决 全 ； 

(十一) 会 代 委 书

和地  

二十一   

东大会 包 以下内容： 

(一) 会 、地 和会 ； 

(二) 交会 审 事 和 ； 

(三) 以 字 ：全体 东均 出席

东大会，并可以书 委 代 人出席会 和参加

决， 东代 人不 公司 东； 

(四) 出席 东大会 东 ； 

(五) 会 常 人姓名、 号 ； 

(六) 其他 式 决 及 决 序。 

东大会 和 充 中应当充分、完

具体内容，以及为使 东对

事 作出合 判 全 。

事 事发 ，发布 东大会

充 将同 事 及

。 



 

 

东大会 和 充 中应当充分、完

全 具体内容。 事

事发 ，发布 东大会

充 将同 事 及

。 

三十八  

下列事 东大会以 决 ： 

（一） 事会和 事会 工作 告； 

（二） 事会 定 利 分 和弥

亏 ； 

（三） 事会和 事会 员 举、 免

及其 和 付 ； 

（四）公司年度 、决 告， 产 债

、利 及其他 务 ； 

（五）公司年度 告； 

（六） 、 定 公司

定应当以 别决 以外 其他事 。 

三十八  

下列事 东大会以 决 ： 

（一） 事会和 事会 工作 告； 

（二） 事会 定 利 分 和亏 弥

； 

（三） 事会和 事会 员 举、 免及其

和 付 ； 

（四）公司年度 、决 ； 

（五）公司年度 告； 

（六） 、 定 公司

定应当以 别决 以外 其他事 。 

三十九   

下列事 东大会以 别决 ： 

（一）公司增、减 和发 任何

、 和其他中国 会 可 券品 ； 

（二）发 公司债券； 

（三）公司 分 、合并、 和 ； 

（四）公司 及 件（包 东大会

事 则、 事会 事 则和 事会 事 则）

修 ； 

（五）分 属子公司上市； 

（六）公司在一年内 买、出售 大 产

保 公司 一 审 产

分之三十 ； 

（七）以减少 册 为 回 份； 

（八） 大 产 ； 

（九） 励 划； 

（十）公司 东大会决 主动 回其

在 上市交 、并决定不再在交 交

在其他交 场 交 ； 

（十一） 、 定 ，

以及 东大会以 决 定会对公司产

大 响 ， 以 别决 其他事 。 

 前 （五） 、 （十） ，

应当 出席 东大会 东 决 三分

之二以上 外， 应当 出席会 上市

公司 事、 事、 人员和单 合

上市公司 分之五以上 份 东以外

其他 东 决 三分之二以上 。 

三十九  

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： 

（一）公司增、减 和发 任何 、

和其他中国 会 可 券品 ； 

（二）公司 分 、分 、合并、 和 ； 

（三）公司 及 件（包 东大会 事

则、 事会 事 则和 事会 事 则） 修 ； 

（四）分 属子公司上市； 

（五）公司在一年内 买、出售 大 产

保 公司 一 审 产 分之

三十 ； 

（六）以减少 册 为 回 份； 

（七） 大 产 ； 

（八） 励 划； 

（九）公司 东大会决 主动 回其 在

圳 券交 上市交 、并决定不再在交 交

在其他交 场 交 ； 

（十） 、 定 ，以及

东大会以 决 定会对公司产 大 响

， 以 别决 其他事 。 

前 （四） 、 （九） ， 应当

出席 东大会 东 决 三分之二以

上 外， 应当 出席会 上市公司 事、

事、 人员和单 合 上市公司

分之五以上 份 东以外 其他 东

决 三分之二以上 。 

  



 

 

附件四《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修订对照表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二  

办 事 在公司不 任

事外 其他 务，并与公司及其 东、

实 制人不存在可 响对公司事务

客 判 关 事。 

二  

办 事 不在公司 任

事外 其他 务，并与公司及其主 东、

实 制人不存在 利害关 ， 其

他可 响其 客 判 关 事。 

 三   

事对公司及全体 东 实与勤

勉义务。应当 、 、中国 券

委员会（以下 中国 会） 定、

券交 业务 则和《公司 》 定，

履 ，在 事会中发 参与决 、 制 、

专业咨 作 ， 上市公司 体利 ，保 中

小 东合 。 

三   

事 具 。 事应当

信、勤勉、 履 ，切实 公司和 东

合 ，不受公司 东、实 制人、

层 其他与公司存在 大利害关 单

位 个人 响。 

四   

事应当 履 ，不受公司及其

主 东、实 制人 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

关 单位 个人 响。 

五   

事 应当 合国家 关 定

任 外， 应当具备以下 件： 

（一）大学 以上学历； 

（二） 关 及 圳 券交

业务 则，具 五年以上 、 、 、会

、 务 其他履 事 工

作 ； 

（三） 任 事会 名、 委员会委员 ，

应当具 强 人 人和 力，具备

五年以上在企事业单位 国家 关 任 导

务 任 历； 

（四）其他 件。 

六   

事应当 合下列 件： 

（一） 、 和其他 关 定，

具备 任上市公司 事 ； 

（二） 合 办 七 定

； 

（三）具备上市公司 作 基 ，

关 和 则； 

（四）具 五年以上履 事

、会 工作 ； 

（五）具 好 个人品 ，不存在 大失

信 不 ； 

（六） 、 、中国 会 定、

券交 业务 则和公司 定 其他

件。 

六   

下列 之一 ，不 任公司

事： 

（一）在公司 其 属企业任 人员及

其 亲属、主 会关 （ 亲属 偶、

、子女 ；主 会关 兄弟姐妹、

偶 、子女 偶、兄弟姐妹 偶、 偶

兄弟姐妹 ）； 

（二） 公司已发 份 分

七   

事 保 ， 下列 之一

，不 任公司 事： 

（一）在公司 其 属企业任 人员

及其 偶、 、子女、主 会关 （主

会关 兄弟姐妹、 偶 、子女 偶、

子女 偶 、兄弟姐妹 偶、 偶 兄弟

姐妹 ）； 

（二） 公司已发 份



 

 

之一以上 公司前十名 东中 人

东及其 亲属； 

（三）在 公司已发 份

分之五以上 东单位 在公司前五名 东

单位任 人员及其 亲属； 

（四） 一年内 具 前三 列举

人员； 

（五）为公司 其 属企业 供 务、

、咨 务 人员； 

（六） 、 、 定

其他人员； 

（七）公司 定 其他人员； 

（八）中国 券 委员会（以下

中国 会） 定 其他人员。 

分之一以上 公司前十名 东中 人

东及其 偶、 、子女； 

（三）在 公司已发 份

分之五以上 东单位 在公司前五名

东单位任 人员及其 偶、 、子女； 

（四）在公司 东、实 制人 属

企业任 人员及其 偶、 、子女； 

（五）为公司及其 东、实 制人

其各 属企业 供 务、 、咨 、保

务 人员，包 但不 于 供 务 中介

全体人员、各 复 人员、在 告上

字 人员、合伙人、 事、 人员及主

人； 

（六）与公司及其 东、实 制人

其各 属企业 大业务 人员，

在 大业务 单位及其 东、实

制人任 人员； 

（七） 十二个 内 具 前六

列 之一 人员； 

（八） 、 、中国 会 定、

券交 业务 则和《公司 》 定 不具

备 其他人员。 

前 （四） 、 （五） 及 （六）

中 公司 东、实 制人 属企业，不

包 与公司受同一国 产 制且

关 定 与公司 关 关 企业。 

事应当 年对 况 ，

并将 况 交 事会。 事会应当 年对在

任 事 况 估并出具专

，与年度 告同 。 

七   

事不 在其他 同 主 业务

公司任 ，且不 同 在五家上市公司以上 企

业 任 事。 

八   

事 多在三家境内上市公司 任

事 务，并应当 保 够 和 力

地履 事 。 

九   

事 名人应当 了 名人

业、 、学历、专业 、工作 历、全

兼 及其 亲属 况，并应当就 名人

和 出具书 。 

十   

事 名人在 名前应当

名人 同 。 名人应当充分了 名人

业、 、学历、 工作 历、全 兼 、

大失信 不 及其 亲属 况，并

应当就 名人 和 任 事 其

他发 ， 名人应当就其 合 和

任 事 其他 件作出公开声 。在 举

事 东大会召开前，公司应当 定

上 内容，并将 事候 人 关

券交 ， 关 应当 实、准

、完 。 



 

 

事会 与 名委员会应当对 名人

任 审 ，并 审 。 

十   

事 东大会 举产 。 事

东 名 ，对其 名 事 决 ，

名 东及与其 关 关 其他 东不 参

与 决。 

东大会 举 事可以实

制。 

十一  

东大会 举 事可以实

制。 东大会 举两名以上 事 ，应当实

制。中小 东 决 况应当单

并 。 

 

十一   

事 任 与公司其他 事 任

同，任 届 可以 任，但 任 不

六年。 

十二  

事 任 与公司其他 事 任

同，任 届 ，可以 任，但 任 不

6 年。在公司 任 事已 6 年 ，

事实发 之 36 个 内不 名为公

司 事候 人。 

十二   

事在任 届 前可以 出 。

事 应当向 事会 交书 告，并对

任何与其 关且 引 东

况向 事会 交书 。 

十三   

事在任 届 前可以 出 。

事 应当向 事会 交书 告，并对

任何与其 关且 引 东

况向 事会 交书 。公司应当对 事

原因及关 事 予以 。 

十三   

事 导 公司 事会中 事

低于 低 ，在 事任 前，

应当 履 。公司应当在 受 事

三个 内召开 东大会 事。 

十四   

事 导 事会 其专 委员

会中 事 占 例不 合《上市公司

事 办 》（以下 “《 办 》”）

定 《公司 》 定， 事中

会 专业人士 ， 事应当 履

任 事产 之 。公司应当

事 出 之 六十 内完 。 

 十五   

事不 合 制度 六 一

二 定 ，应当 即停 履 并 去 务。

出 ， 事会 应当 事实

发 后应当 即 定 其 务。 

十四   

事任 届 前，公司可以 定 序

其 务， 前 务 ，公司应将其作为

别 事 予以 。 

十六   

事任 届 前，公司可以 定 序

其 务， 前 务 ，公司应当及

具体 和依 。 事 异 ，公司应

当及 予以 。 

十五   

事免 东大会决定。公司应当在

东大会召开前 少十五天书

事，告 其免 和 应 利。 

删  

十六   

东大会对 事 免 决 应当 出
删  



 

 

席会 东 决 三分之二以上 。

事在 决前 和 。 

四  、义务和保  四  和义务 

 十七   

事履 下列 ： 

（一）参与 事会决 并对 事 发

； 

（二）对《 办 》 二十三 、 二十

六 、 二十七 和 二十八 列公司与其

东、实 制人、 事、 人员之

在 大利 冲 事 ，促使 事会

决 合公司 体利 ，保 中小 东合

； 

（三）对公司 发展 供专业、客 建

，促 升 事会决 平； 

（四） 、 、中国 会 定和

《公司 》 定 其他 。 

十七   

事 应当具 《公司 》和其他 关

、 定 事 外， 应当对下列事

审 ： 

（一） 大关 交 （ 上市公司 与关

人 于 300万元 于上市公司

审 净 产值 5％ 关 交 ）应

事事前 可； 事作出判 前，可以 中

介 出具 务 告，作为其判 依

； 

（二）向 事会 会 师事务

； 

（三） 中小 东 ， 出利 分

，并 交 事会审 ； 

（四）向 事会 召开临 东大会； 

（五） 召开 事会； 

（六）在 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 东

； 

（七） 外 审 和咨 ，

对公司 具体事 审 和咨 ； 

事 使前 （一） （六）

，应当取 全体 事 二分之一以上同

； 使前 （七） ，应当 全体

事同 。 

（一）（二） 事 应 二分之一以上

事同 后， 可 交 事会 。 

十八  

事 使下列 别 ： 

（一） 中介 ，对公司具体事

审 、咨 ； 

（二）向 事会 召开临 东大会； 

（三） 召开 事会会 ； 

（四）依 公开向 东 东 利； 

（五）对可 害公司 中小 东

事 发 ； 

（六） 、 、中国 会 定和

《公司 》 定 其他 。 

事 使前 一 三 列

，应当 全体 事 半 同 。

事 使 一 列 ，公司应当及 。

上 不 常 使 ，公司应当 具体

况和 。 

十八 二十八  

十九  

事会会 召开前， 事可以与 事会

书 ，就 审 事 、



 

 

充 、 出 建 。 事会及 关人员应

当对 事 出 、 和

，及 向 事反 修 实 况。 

二十  

事应当亲 出席 事会会 。因 不

亲 出席会 ， 事应当事先审 会

， ，并书 委 其他

事代为出席。 

事 两 亲 出席 事会会

，也不委 其他 事代为出席 ， 事会

应当在 事实发 之 三十 内 召开

东大会 事 务。 

二十一  

事对 事会 反对 弃

，应当 具体 及依 、 事

合 合 、可 存在 以及对公司和中

小 东 响 。公司在 事会决

，应当同 事 异 ，并在

事会决 和会 中 。 

二十二  

事应当 关 《 办 》 二十

三 、 二十六 、 二十七 和 二十八

列事 关 事会决 况，发 存在

反 、 、中国 会 定、 券交

业务 则和公司 定， 反 东大会

和 事会决 ，应当及 向 事会

告，并可以 公司作出书 。 及 事

，公司应当及 。 

公司 前 定作出 及

， 事可以向中国 会和 券交

告。 

二十三  

下列事 应当 公司全体 事 半

同 后， 交 事会审 ： 

（一）应当 关 交 ； 

（二）公司及 关 变 免

； 

（三） 公司 事会 对 作出

决 及 取 ； 

（四） 、 、中国 会 定和

公司 定 其他事 。 

二十四  

公司应当定 不定 召开全

事参加 会 （以下 事专 会 ）。

制度 十八 一 （一） （三） 、

二十三 列事 ，应当 事专 会



 

 

审 。 

事专 会 可以

公司其他事 。 

事专 会 应当 半 事

共同 举一名 事召 和主 ；召 人不履

不 履 ，两名及以上 事可以

召 并 举一名代 主 。 

公司应当为 事专 会 召开 供

便利和 。 

二十五  

事应当亲 出席专 委员会会 ，因

不 亲 出席会 ，应当事先审 会

， ，并书 委 其他 事

代为出席。 事履 中关 到专 委员会

围内 公司 大事 ，可以依 序及

专 委员会 和审 。 

二十六  

事 年在公司 场工作 应当

不少于十五 。 

定出席 东大会、 事会及其专 委

员会、 事专 会 外， 事可以

定 取公司 况 、听取 层

、与内 审 人和 办公司审 业务

会 师事务 中介 、实地 察、与

中小 东 多 式履 。 

二十七  

公司 事会及其专 委员会、 事专

会 应当 定制作会 ， 事

应当在会 中 。 事应当对会

字 。 

事应当制作工作 ， 履

况。 事履 中 取

、 关会 、与公司及中介 工作人员

， 工作 分。 

对于工作 中 内容， 事可以

事会 书 关人员 字 ，公司及

关人员应当予以 合。 

事工作 及公司向 事 供

，应当 少保存十年。 

二十八  

公司应当健全 事与中小 东

制， 事可以就 出 及 向

公司 实。 

二十九  

事应当向公司年度 东大会 交年

度 告，对其履 况 。年



 

 

度 告应当包 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出席 事会 、 式及 况，

出席 东大会 ； 

（二）参与 事会专 委员会、 事专

会 工作 况； 

（三）对《 办 》 二十三 、 二十

六 、 二十七 、 二十八 列事 审

和 使 办 十八 一 列 事

别 况； 

（四）与内 审 及 办公司审 业务

会 师事务 就公司 务、业务 况

大事 、 式及 况； 

（五）与中小 东 交 况； 

（六）在公司 场工作 、内容 况； 

（七）履 其他 况。 

事年度 告 应当在公司发

出年度 东大会 。 

三十  

事应当 加强 券 及

则 学习，不 履 力。参加中国 会、

券交 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供 关培

。 

三十一  

事 书 应当存入 事会会

。 

三十二  

事应当及 向 圳 券交 告： 

（一） 公司免 ， 人 为免 不当

； 

（二） 于公司存在妨 事依 使

， 使 事 ； 

（三） 事会会 不完 不充

分，二名及以上 事书 延 召开 事

会会 延 审 关事

； 

（四）对公司 其 事、 事、

人员 嫌 为向 事会 告后， 事会

取 ； 

（五）严 妨 事履 其他

。 

五 和处  

 

五 履 保  

三十四  

公司应当为 事履 供

工作 件和人员 ， 定 事会办公室、 事

会 书 专 和专 人员协助 事履

。 



 

 

事会 书应当 保 事与其他 事、

人员及其他 关人员之 信 ，

保 事履 够 够

和 专业 。 

三十五  

公司应当保 事享 与其他 事同

。为保 事 使 ，公

司应当向 事定 公司 况， 供

， 合 事开展实地 察 工

作。 

公司可以在 事会审 大复 事 前，

事参与 ，充分听取

事 ，并及 向 事反

况。 

三十六  

公司应当及 向 事发出 事会会

，不 于 、 、中国 会 定

公司 定 事会会 供

关会 ，并为 事 供

； 事会专 委员会召开会 ，公司原则上

应当不 于专 委员会会 召开前三 供

关 和信 。公司应当保存上 会 少

十年。 

两名及以上 事 为会 不完 、

不充分 供不及 ，可以书 向 事

会 出延 召开会 延 审 事 ， 事

会应当予以 。 

事会及专 委员会会 以 场召开为原

则。在保 全体参会 事 够充分 并

前 下， 可以依 序 、

其他 式召开。 

三十七  

事 使 ，公司 事、

人员 关人员应当予以 合，不 、

关信 ，不 干 其 使 。 

事依 使 ，可以向

事会 况， 事、 人员

关人员予以 合，并将受到 具体 和

决 况 入工作 ；仍不 ，可以

向中国 会和 券交 告。 

事履 事 及应 信 ，公司

应当及 办 事宜；公司不予 ，

事可以 ， 向中国 会和

券交 告。 

三十八  

公司应当 事 专业 及



 

 

使其他 。 

三十九  

公司可以建 事 任保 制度， 低

事 常履 可 引 。 

四十  

公司应当 予 事与其

应 。 准应当 事会制

， 东大会审 ，并在公司年度 告中

。 

上 外， 事不 从公司及其主

东、实 制人 利害关 单位和人

员取 其他利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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